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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局 110 年度施政重點與施政計畫 

壹、願景 

打造亞洲第一健康城市 

 

貳、使命 

促進市民健康安全 

 

參、施政重點 

一、強化食品安全：持續推動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、食品安全制度透明化及臺北市

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計畫，建立源頭管理制度，加強市售食品、藥物及化粧品抽驗，

持續監控違規食品、藥物、化粧品廣告及查處作業，必要時抽驗及追查源頭，隨時

掌握違規食品流向，全面淨空市場。精進食材登錄平台稽核品質，增設系統自我檢

核資料缺漏功能，提升登錄資料完整性。持續執行食品餐飲業者衛生稽查，並針對

高風險業者加強稽核與輔導。為提升食品業者自主管理、自主監控能力，針對食品

不安全訊息會於時效內自主通報主管機關進行查核，確認市售食品安全無虞，即時

回應並處理媒體新聞輿情，以提升市民食安信心。精進衛生稽查人員專業知能、強

化稽查技巧與蒐證能力，保障民眾食品安全與消費權益。提升檢驗品質與能力，增

加執行公權力的信心，保護市民飲食安全。 

二、促進市民健康：提供癌症防治暨篩檢服務，透過多元管道宣導鼓勵民眾參與，並落

實陽性個案追蹤管理；落實全場域（職場、社區、校園及醫療機構）的健康促進與

預防保健服務，營造健康的支持性環境；強化菸害防制教育宣導，提供多元便利戒

菸服務，建構無菸支持環境；提供婚後孕前健康檢查、孕婦唐氏症篩檢及各項優生

保健補助服務，積極宣導「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」，營造母嬰親善支持環境、執行

學齡前兒童發展篩檢多元行銷策略。辦理高度近視防治服務，提供國小 1 到 6 年級

學童免費專業視力檢查補助、國小 1 到 3 年級學童接受窩溝封填防齲服務之掛號費

補助及國小 1 年級學童到校塗氟防齲服務，並提供學齡前兒童整合性社區篩檢服務

。推動府級自殺防治中心及民眾心理健康促進相關業務，建立全面性自殺行為個案

通報與關懷追蹤服務；實施多元宣導與專業教育，提升網絡防治知能並深化民眾心

理健康認知。建置慢性病防治網絡，提升民眾自我健康管理能力，鼓勵參與成人預

防保健服務及老人健檢，即早發現異常，提供異常個案衛教、追蹤及轉介服務。 

三、精進疫病防治：配合多元化傳染病通報系統，加強醫院感染管制查核與輔導、落實

物資倉儲管理與物流控管，社區防疫人才培育與防疫專業管理人才儲備；建立社區

疾病監測網絡，加強疫情監測，及時啟動防疫機制，並針對流感、登革熱、結核病

及腸病毒等重大傳染病，制訂全市傳染病防治工作計畫，運用資訊系統智慧防治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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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病，透過跨局處合作防範傳染病之流行；積極提升各項疫苗之接種率，以發揮群

體免疫效果。 

四、杜絕毒品危害：本市為全國之首設立毒防中心專責單位，以公共衛生與醫療角度制

定策略地圖及杜絕毒品危害策略目標，連結相關局處共同規劃辦理毒防業務。以三

級預防為架構，一級預防－避免民眾接觸毒品，規劃及提供適性之反毒教育宣導；

二級預防－完善毒品防制體系，彙整數據分析引導政策規劃及整合本市防毒資源完

善防毒體系；三級預防－提供優質個案服務，結合各項資源提供就學、就醫、就業

等轉介服務，並針對用藥者家庭提供輔導與支持協助服務。此外，於發展重點方案

，持續推動萬華區兒少資源協力團隊、北投區社區營造培力團隊與南港區在地文化

團隊共同進行本市社區青少年藥物濫用防制系統、戒毒個案轉介流程及戒癮治療合

作模式，且持續開發各區（如信義、士林、中正等）相關團隊加入藥癮防治社區營

造計畫。並持續執行藥愛個案服務工作，建置個案復原環境，將各項協助暨服務 E

化，針對現有不足之體系進行規劃開發，擴大家屬支持服務，辦理家屬安心日活動

，協助個案復歸社會。 

五、整合醫療照護：推動臺北市家庭責任醫師照護整合計畫，提供民眾周全性、協調性

與持續性的醫療照護，強化整合照護人才培訓及經驗傳承，落實全人、全家、全社

區的整合照護。建構社區整合性醫療照護網絡，整合本市醫療資源，建立可近性之

社區整合性健康照護服務模式並提供社區持續性照護。為提升醫療安全作業環境，

本局自 93 年起將「病人安全」納入重點工作，公告「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改善醫療安

全品質提案獎勵要點」、成立「醫療安全委員會」及推廣「醫療安全通報系統」等，

持續為改進臺灣醫療照護體系而努力。 

六、完善長照安寧：本府建立跨局處整合機制，整合衛生局、社會局、民政局、財政局

、教育局、交通局、勞動局、都市發展局、資訊局及法務局，並聘請相關學者專家

、民間機構團體代表及服務使用者代表，共同研商規劃本市長期照顧政策推動方向

、開發長期照顧資源，以建構多元性、全面性的長照服務，並提升本市長期照顧服

務品質及權益保障等相關事項；為增進臨終長者有尊嚴、有品質善終照護，本府因

應高齡化照護需求，積極培訓安寧居家專業團隊，宣導社區安寧服務，提供有安寧

需求的個案依照病人及家屬意願，提供安寧居家專業醫療照護團隊服務，幫助長者

個案有效控制疼痛及不適症狀，提供病人及家屬身、心、靈及社會的五全照護服務

（全人、全家、全程、全隊及全社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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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施政計畫 

計 畫 名 稱 

計   畫   內   容 
業

務

計

畫 

工

作

計

畫 

分 計 畫 

壹 .

一

般

行

政 

 

一 .

行

政

管

理 

 

<一>行政管理 

 

辦理一般、會計、統計、人事、政風、資訊、研究考核及國際合

作等業務。 

貳 .

醫

療

保

健

福

利

業

務 

 

一 .

醫

療

福

利

計

畫 

 

<一>保健福利 

 

1.辦理各項保健福利：輻射污染建築物民眾健康檢查追蹤及罹病

與死亡慰問金補助。 

2.成人疾病防治工作： 

(1)辦理慢性病防治宣導及照護網絡推廣，包括糖尿病、腎臟病

、心血管疾病、代謝症候群、輔導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

證及健康促進醫院認證等。 

(2)辦理市民健康照護服務，包括成人預防保健服務（含 B、C 型

肝炎篩檢）、老人健康檢查、衰弱篩檢評估、慢性病及獨居有

健康需求之個案管理。 

  

 

 

<二>防疫照護

福利 

 

1.藥癮戒治補助：戒癮治療醫療補助費、藥癮個案入住中途之家

補助費。 

2.辦理補助設籍本市之漢生病患膳食費及三節慰問金。 

  

 

 

<三>心理衛生

福利 

 

1.辦理心理衛生服務及精神復健機構、心理諮商所及心理治療所

等申設與提升服務品質獎勵措施。 

2.委託本市醫療（事）機構辦理心理衛生服務。 

  

 

 

<四>長照福利 

 

1.辦理市府長期照顧委員會與長期照護相關之會議（社會福利委

員會、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等跨局處會議）。 

2.住宿式長照機構及一般護理之家管理（設立、輔導、督考、評

鑑）。 

3.本局轄管之長期照顧服務人力管理（認證、登錄、人員訓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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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擬訂本局長期照顧政策及相關計畫。 

5.本局長照服務相關設施、空間規劃。 

6.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管理及業務推動。 

7.居家護理機構管理（設立、輔導、督考、評鑑）。 

8.規劃本局長期照護相關服務方案（包含出院準備、專業服務、

喘息服務、失智症照護、社區復健等）。 

  

 

 

<五>特殊照護 

 

1.產後護理機構管理（設立、輔導、督考、評鑑）。 

2.辦理兒童發展遲緩鑑定與早期療育醫療補助計畫（含早期療育

合約院所管理）。 

3.辦理兒童醫療與重症、罕見疾病及低收入戶兒童、第三胎（含

6 歲以上兒童等醫療補助）。 

4.辦理身心障礙鑑定作業及醫院身心障礙鑑定費用核銷。 

5.辦理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所需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及核銷

（含進住長期照護機構氣切個案照護費用補助）。 

6.辦理外籍看護工申審作業。 

  

 

 

<六>緊急醫療 

 

1.落實緊急醫療救護法規，組訓緊急醫療救護人員，指定急救責

任醫院，建立雙軌救護機制。 

2.改善醫學中心急診壅塞，推動本市急救責任醫院院際合作網絡

，建立到院前急診分流併後續轉送及到院後急診待床轉院以提

高民眾轉診意願。 

3.宣導到院前急診分流及檢傷 5 級等珍惜救護資源活動。 

參 .

公

共

衛

生

業

務 

 

一 .

公

共

衛

生

工

作 

 

<一>疾病管制

業務 

 

1.急性傳染病防治： 

(1)定期蒐集國際及國內疫情資訊，及時採取適當防疫措施。 

(2)建立多元及 e 化之傳染病通報管道，即時監測並掌控疫情，

落實各項傳染病通報作業。 

(3)優化蚊媒傳染病防治資訊系統，便利第一線防疫人員即時回

報查核處置資料，及運用科技防疫進行成效評估與風險預警

。 

(4)拓展醫療院所登革熱快篩點，藉由快速檢驗即時幫助診斷及

加強通報，縮短個案隱藏期，儘早介入防疫措施，降低本土

疫情發生風險。 

(5)建置社區疾病監測網，提升疫情預警之正確性及即時性，期

即時採取適當防治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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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進行跨機關防疫資源整合，運用社區資源與動員機制，防治

登革熱、腸病毒、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病等法定傳染病。 

(7)加強登革熱、腸病毒、新型流感及其他新興與再發傳染病之

通報及防疫處置，推動傳染病防治衛教宣導，落實個人衛生

與居家環境整潔，並透過鄰里、學校、社區、媒體之合作，

建構社區防疫網絡。 

(8)依傳染病防治法及各項法定傳染病之傳染途徑，制定標準作

業程序，提升疫情防治效率。 

(9)加強防疫人員專業知能與人才培訓育，定期辦理傳染病防治

教育訓練。 

(10)定期舉辦防疫人員及志工（如：防疫宣導團）等傳染病防治

訓練，並藉由大型活動，向民眾宣導傳染病防治訊息。 

(11)落實防疫物資管理作業，掌控本市防疫物資儲備數量、調度

及銷存工作。 

2.慢性傳染病防治: 

(1)定期召開臺北市結核病防治諮詢委員會，精進結核病防治策

略。 

(2)落實接觸者檢查及推動潛伏結核感染治療政策。 

(3)積極推動遠端視訊都治服務，提升都治涵蓋率。 

(4)辦理結核病都治關懷員及個案管理師教育訓練，強化監督管

理機制，落實社區結核病篩檢及結核個案管理工作，推動「

都治」關懷服藥，以提升本市結核病防治成效。 

(5)持續編列漢生病防治預算補助，維護病患之權益。 

(6)辦理本市病原實驗室品質提升作業，以確保檢驗之安全品質

。 

3.預防接種: 

(1)建置本市嚴密緊急應變系統，建構跨市縣之傳染病防治與緊

急疫災應變工作體系。 

(2)視疫情需要成立疫災災害應變中心或緊急應變小組，加強本

府各局處之橫向聯繫與合作，隨時處理及控制突發之疫情。 

(3)辦理各項幼兒常規疫苗接種工作，提高預防接種完成率，落

實該項資料建檔之完整性。 

(4)宣導與辦理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工作。 

(5)加強疫苗冷運冷藏管理，落實查核本市預防接種合約院所，

宣導管理準則，維護疫苗安全與品質。 

(6)辦理輪狀病毒疫苗補助接種計畫。 

(7)辦理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計畫。 

4.感染管制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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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辦理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教育訓練，強化機構工作人員之

專業知能，並定期查核與輔導。 

(2)辦理醫院感染管制教育訓練，強化醫院感染管制人員之專業

知能，並定期查核與輔導。 

(3)營業場所衛生管理： 

a.執行營業場所衛生稽查輔導及違規查處。 

b.輔導營業場所推行衛生自主管理工作。 

c.辦理營業場所衛生優良自主管理分級認證。 

d.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聯合檢查工作。 

(4)營業場所水質衛生抽驗：定期抽驗浴池（含三溫暖、溫泉）

及游泳池水質，抽驗結果定期上網公布，與規定不符者依法

處以行政罰鍰。 

(5)提升營業場所從業人員衛生知能： 

a.辦理營業場所從業人員衛生講習。 

b.辦理營業場所衛生管理人員培訓。 

c.利用營業場所衛生稽查輔導時，加強宣導相關法規及衛生

常識。 

(6)辦理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備查作業，保障受照顧者健康。 

  

 

 

<二>醫事管理

業務 

 

1.辦理醫事審議委員會，落實醫療資源審理。 

2.落實醫事人員業態管理工作。 

3.加強醫政違規案件查處。 

4.設置醫療爭議調處機制。 

5.定期辦理醫（事）療機構督導考核。 

6.推動醫院緊急災害應變體系。 

7.推動器官捐贈及預立醫療決定簽署。 

8.推動家庭責任醫師整合照護模式。 

9.推動病人安全建構醫療安全環境。 

10.建置緊急醫療救護體系，提升緊急醫療效能。 

11.推動市民急救教育訓練，強化急救技能。 

12.重大災害緊急救護，提升災害緊急應變能力。 

13.辦理醫(事)療機構通訊診療之審查核准事宜。 

  

 

 

<三>心理衛生

業務 

 

1.依精神衛生法、心理師法等法規進行心理衛生工作推動、機構

管理與品質督考。 

2.結合醫療、社區及民間機構辦理校園、職場、社區及長者心理

健康促進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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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推動府級自殺防治中心相關業務，結合警政、消防、社政、民

政、教育及醫療等單位，建立自殺高風險個案轉介與關懷追蹤

服務，及實施多元宣導與專業教育，提升網絡自殺防治知能並

深化民眾認知。 

4.辦理精神醫療、緊急處置、精神復健等，結合警政、消防、社

政、民政及醫療等單位，建構精神病人通報與就醫服務網絡 ，

及結合民間、公部門及相關局處資源，關懷精神病人及其家屬

。 

5.辦理精神衛生專業人員教育訓練、防治網絡聯繫及宣導等相關

工作。 

6.推動本府委任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計畫：被害人就醫

保護；性侵害、成年性騷擾加害人及未成年行為人之身心治療

及輔導教育及相關宣導工作；就醫保護責任醫院之督導考核，

以提升醫療照護品質。 

  

 

 

<四>食品藥物

管理業務 

 

1.證照管理： 

(1)藥師、藥劑生、營養師等執業執照之核發、登錄、繳銷。 

(2)藥商許可執照、藥局執照、營養諮詢機構開業執照之核發、

登錄、繳銷。 

(3)藥物廣告申請及展延之審查工作。 

(4)藥物許可證申請展延加蓋章戳證明之審核。 

(5)藥師、藥劑生、營養師等執業及藥商、藥局異動管理。 

(6)藥商、藥局普查。 

(7)藥物廣告線上查詢暨申辦系統維護及統計資料分析等管理。 

(8)統籌辦理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藥師懲戒委員會。 

(9)受理業者辦理食品業者登錄相關事宜。 

2.食品產業輔導暨衛生查驗： 

(1)受理民眾有關食品檢舉案件。 

(2)市售食品包裝標示及品質、洗潔劑及食品容器具之稽查、抽

驗、輔導、結果判定處理。 

(3)違規食品之稽查取締、調查、行政罰鍰、行政救濟答辯及刑

事罰之移送地檢署工作。 

(4)辦理食品業者衛生之稽查輔導、衛生講習、持證講習及中餐

烹調技術士講習與輔導。 

(5)輔導業者製備健康餐飲、賡續推動健康飲食新文化及市民營

養教育宣導。 

(6)辦理臺北市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計畫、公私立部門營養業務督

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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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落實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、食品安全通報原則工作。 

(8)打擊民生犯罪專案之食品稽查與抽驗。 

(9)監測農、畜、水產品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。 

(10)進口生鮮農畜水產品邊境管理先行放行查核作業。 

(11)機關學校、合作社食品、包裝盛裝飲用水衛生標準查驗工作

。 

(12)預防及妥處疑似食品中毒、甲醇中毒之通報及處理。 

(13)維護及優化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。 

(14)違規食品查驗資料建檔工作。 

(15)統籌辦理臺北市食品安全委員會、臺北市食藥安全聯合查緝

平台。 

3.藥物違規處理： 

(1)受理民眾有關藥物檢舉案件。 

(2)藥物包裝標示及品質之稽查、抽驗、輔導、結果判定處理。 

(3)違規藥物、管制藥品、藥物製造業、藥商（局）等之稽查取

締、行政罰鍰、行政救濟答辯及刑事罰之移送地檢署工作。 

(4)訂定並執行中藥固有成方製劑及膠囊錠狀食品專案抽驗計畫

並配合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專案抽驗計畫。 

(5)受理廠商申請藥物驗章、銷毀及不良藥物回收、藥物許可證

移轉備查相關事項。 

(6)辦理舉發偽藥、劣藥、禁藥、不良醫療器材或未經核准製造

或輸入之醫療器材經緝獲者之獎勵。 

4.消費者保護： 

(1)受理民眾有關化粧品檢舉案件。 

(2)化粧品包裝及品質之稽查、抽驗、輔導、結果判定處理。 

(3)違規化粧品之稽查取締、調查、行政罰鍰、行政救濟答辯工

作。 

(4)推動家庭藥師計畫、藥事照護及落實醫藥分業-處方箋釋出政

策，加強推動醫療院所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釋出。 

(5)辦理本市居家廢棄藥物檢收，建置正確廢棄藥物丟棄管道，

提升民眾正確用藥的認知。 

(6)辦理食品、藥物、化粧品、瘦身美容業等消費爭議處理。 

(7)受理多層次傳銷業者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銷售產品

之工作。 

(8)行政罰鍰之稽催及強制執行、債權憑證管理相關業務。 

(9)核發檢舉獎金。 

5.廣告稽查： 

(1)受理民眾有關食品、藥物、化粧品廣告檢舉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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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違規食品、藥物、化粧品廣告之監看監錄、稽查取締、調查

、行政罰鍰、行政救濟答辯及刑事罰之移送地檢署工作。 

(3)違規食品、藥物、化粧品廣告資料建檔工作。 

(4)違規廣告查處統計資料分析。 

(5)食品、藥物、化粧品廣告業者輔導工作。 

  

 

 

<五>衛生稽查

業務 

 

1.辦理食品衛生、藥物、化粧品、醫政、藥政、營業衛生、菸害

防制等稽查、輔導及抽驗工作等相關業務。 

2.執行食品衛生、醫政、藥政、營業衛生及菸害防制等違規案件

蒐證及調查工作。 

3.執行衛生稽查業務相關資料建置、彙整及報表統計等工作。 

4.受理醫事人員執業執照核發、註銷及建檔事項。 

5.辦理食品衛生、營業衛生、菸害防制等相關業者講習與輔導。 

6.辦理衛生稽查實務研習課程，提升稽查專業與競爭力。 

  

 

 

<六>健康管理

業務 

 

1.推動健康城市，結合社區、學校、醫院及職場等場域推動健康

促進議題及透過多元管道宣導行銷（含「台北通」健康服務）

，培養市民健康生活型態。 

2.推動本市癌症防治便利網絡，辦理癌症篩檢及陽性個案追蹤及

獎勵，含乳癌、子宮頸癌、大腸癌、口腔癌及檳榔防制計畫與

原住民預防保健及健康促進服務、整合性預防保健服務計畫，

並運用資訊整合改善個人化癌症篩檢通知，提升癌症篩檢品質

暨篩檢疑陽性個案追蹤、確診及治療比率。 

3.健康服務中心及健康管理業務推動管理：辦理健康服務中心工

作人員教育訓練及研習，提升其專業知能。 

4.辦理兒童及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及獎勵：學齡前兒童整合性篩

檢（聽力、視力、口腔及身體檢查）、高度近視防治服務（專業

視力檢查、衛教及高風險個案追蹤）、口腔防齲服務、氣喘防治

、性健康促進、健康體位及代謝症候群防治宣導，並整合社區

資源及建立品質監測機制，強化專業人員、教職員及家長知能

，協助兒童及青少年培養健康生活型態。 

5.推動菸害防制業務： 

(1)落實菸害防制法執法工作，加強稽查人員教育訓練，並結合

本府相關局處，執行販賣菸品場所及重點場所進行聯合稽查

與取締。 

(2)強化菸害防制教育宣導，提供多元便利戒菸服務，營造與推

廣戶外無菸環境，輔導禁菸場所落實自主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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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推動婦幼健康照護及優生保健相關業務： 

(1)辦理本府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「健康環境與科技組」會議事

宜。 

(2)建立母乳哺育支持環境（含宣導及教育訓練），輔導公、私立

機構設置哺集乳室，提供新移民及其子女健康照護並建構本

市新移民健康照護。辦理兒童預防保健及推廣兒童發展篩檢

，並提供國小學童塗氟及窩溝封填防齲服務。查核臺北市人

工生殖機構、接生醫院出生通報及監測出生性別比。 

(3)辦理特殊群體婦女（育齡精智障、未成年生育）個案管理，

辦理婚後孕前健康檢查及孕婦唐氏症、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

常疾病、危急型先天心臟病及聽力篩檢服務（含陽性個案追

蹤管理），提供優生保健及產前遺傳診斷補助。 

7.督導及管理本市衛生保健志工運用單位及辦理衛生保健志工相

關訓練、志工頒獎活動。 

  

 

 

<七>衛生檢驗

業務 

 

1.食品衛生檢驗：配合食品衛生管理，執行本市市面上製造、販

售各種飲食品之殘留農藥檢驗、動物用藥殘留檢驗、食品衛生

指標菌及食物中毒檢驗、食品添加物檢驗、重金屬檢驗、食品

容器（具）等檢驗工作，確保食品衛生安全。 

2.營業衛生檢驗：配合營業衛生管理，檢驗游泳池水、浴池水及

溫泉水等之衛生指標菌。 

3.中藥摻西藥檢驗：配合藥物管理，執行中藥製劑摻加西藥之檢

驗工作。 

4.受理衛生檢驗申請：受理市民及在本市登記有案之製造或販售

廠商，申請食品衛生、營業衛生及中藥摻加西藥等項目檢驗。 

5.臨床檢驗：配合傳染病管理，執行阿米巴原蟲檢驗。 

6.食品安全快速篩檢試劑測試及發送。 

7.開發檢驗技術：禽畜產品殘留農藥檢驗、真菌毒素、食品添加

物、重金屬等新興檢驗技術。 

肆 .

接

受

補

助

業

務

支

出 

 

一 .

接

受

中

央

各

部

會

 

<一>接受中央

各部會補助業

務支出 

 

長照十年計畫 2.0－照顧管理中心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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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
助

業

務

支

出 

伍 .

非

營

業

特

種

基

金 

 

一 .

非

營

業

特

種

基

金

管

理 

 

<一>非營業特

種基金補助 

 

1.推行以市民為中心之公衛照護體系及提供優質社區型醫療照 

護。 

2.持續督導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管理機制，推動聯合採購、資訊整

合系統、作業流程整合、服務流程標準化等，以提升聯醫團隊

競爭力及醫療照護品質，確保民眾就醫品質。 

陸 .

一

般

建

築

及

設

備 

 

一 .

營

建

工

程 

 

<一>其他修建

工程 

 

1.廣慈博愛園區南區新建工程。 

2.北投區稻香市場改建案。 

3.松江市場合署大樓樓梯間防水整修工程。 

4.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出租國宅外牆整修工程。 

  

二 .

其

他

設

備 

 

<一>其他設備 

 

1.配合食品安全政策、稽查檢驗與擴大為民檢驗服務，購置食品

檢驗相關設備。 

2.配合編列汰換本府衛生環境檢驗大樓電梯分攤款，用以更新超

過使用年限之電梯，維護員工及洽公民眾之安全。 

3.購置電腦設備、數位相機、指靜脈設備及建置業務應用系統，

以強化基礎建設、提升行政效能及精進衛生政策資訊化服務。 

柒 .

接

受

補

助

 

一 .

接

受

中

 

<一>接受中央

各部會補助建

設支出 

 

長照十年計畫 2.0－照顧管理中心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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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
設

支

出 

央

各

部

會

補

助

建

設

支

出 

捌 .

第

一

預

備

金 

 

一 .

第

一

預

備

金 

 

<一>第一預備

金 

 

依預算法第 22 條之規定編列依法覈實動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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